附件4
	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申请表（申报）

	一、申请（运营）主体基本情况（申报第四批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填写）

	名称：
	办公地址：　

	类型
	1.科技园区（ ）；2.文化创意园区( )；3.物流园区（ ）；4.生态农业园区( )；5.工业园区（ ）； 6.软件园区（ ）；7.商协会（ ）；8、服务机构（ ）；9.银行金融机构；10.其他（  ）

	服务对象主导产业或所属行业
	　

	注册日期：
	单位性质：
	法人代表：

	注册地址：
	邮政编码：

	联系人：
	联系电话（固话+手机）：
	电子邮箱：

	开园时间（年/月）：               （园区填写）
	服务企业数量（家）： 

	二、申请（运营）主体近两年运营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
	年度
	营业收入    
	其中：      服务收入
	资产总额
	利润总额
	上缴税金
	服务中小微企业户数

	　2024
	　
	　
	　
	 
	 
	　

	　202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三、服务站相关情况

	服务站名称
	
	服务站工作人员：专职（  ）人，其中：大专或中级职称以上（ ）人；兼职（   ）人。

	服务站面积
	
	服务站地址：

	服务站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（固话+手机）：
	电子邮箱：

	服务站负责人学历
	
	1.初中及以下（  ）；2.高中、中技（  ）；3.大专、本科（  ）；  4.本科以上（  ）；

	工作人员或服务站获得专业服务资质情况
	　

	主要服务内容
	服务规模（家、人/次）
	是否免费
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
	合作服务资源
	签订合作协议的服务机构
	其他合作单位

	
	　
	　

	
	　
	　

	
	　
	　

	希望服务总站推荐的服务内容及服务机构
	　

	四、服务站申请证明文件

	证明文件应包括（另附于申请表后，全部文件须加盖公章）：

1．注册地在广州的独立法人证明文件，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；

2. 具备开展服务所需的固定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证明材料，如自有或租赁物业证明文件、办公场所照片等。

3. 服务站（依托单位）介绍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情况、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能力与经验、服务特色及服务成效等）；

4. 拟定的民营和中小企业管理制度、服务架构说明文件；

5. 拟配置民营和中小企服务工作人员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复印件、单位在职证明（劳务合同、社保证明等）等；

6. 2025年和2026年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工作开展计划；

7. 其他证明文件（如近年来开展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、所获荣誉等）。

有关照片资料要求：

1.格式：jpg、png、tif、pdf 格式。

2.大小：相片像素2000（宽）*1500以上，文件５M 以内。

3.照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服务站标志性建筑外观

（2）服务站现场照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五、申请材料真实性声明

	   
     本单位知悉并保证所提供的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申请资料、数据和证明文件等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后果。

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日    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六、区民营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初审推荐意见

	审核意见（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七、服务总站审核推荐意见

	
审核意见（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八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终审意见

	审核意见（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	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申请表（复核）

	一、申请（运营）主体基本情况（第一批、第二批广州市中小企业服务站填写）

	名称：
	办公地址：　

	类型
	1.科技园区（ ）；2.文化创意园区( )；3.物流园区（ ）；4.生态农业园区( )；5.工业园区（ ）； 6.软件园区（ ）；7.商协会（ ）；8、服务机构（ ）；9.其他（  ）

	服务对象主导产业或所属行业
	　

	注册日期：
	单位性质：
	法人代表：

	注册地址：
	邮政编码：

	联系人：
	联系电话（固话+手机）：
	电子邮箱：

	开园时间（年/月）：               （园区填写）
	服务企业数量（家）： 

	二、申请（运营）主体近两年运营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
	年度
	营业收入    
	其中：      服务收入
	资产总额
	利润总额
	上缴税金
	服务中小微企业户数

	　2024
	　
	　
	　
	 
	 
	　

	　202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三、服务站相关情况

	服务站名称
	
	服务站工作人员：专职（  ）人，其中：大专或中级职称以上（ ）人；兼职（   ）人。

	服务站面积
	
	服务站地址：

	服务站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（固话+手机）：
	电子邮箱：

	服务站负责人学历
	
	1.初中及以下（  ）；2.高中、中技（  ）；3.大专、本科（  ）；  4.本科以上（  ）；

	工作人员或服务站获得专业服务资质情况
	　

	主要服务内容
	服务规模（家、人/次）
	是否免费
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
	合作服务资源
	签订合作协议的服务机构
	其他合作单位

	
	　
	　

	
	　
	　

	
	　
	　

	希望服务总站推荐的服务内容及服务机构
	　

	四、服务站申请证明文件

	证明文件应包括（另附于申请表后，全部文件须加盖公章）：

1．注册地在广州的独立法人证明文件，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；

2. 具备开展服务所需的固定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证明材料，如自有或租赁物业证明文件、办公场所照片等。

3. 服务站（依托单位）介绍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情况、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能力与经验、服务特色及服务成效等）；

4. 制定的民营和中小企业管理制度、服务架构说明文件；

5. 拟配置民营和中小企服务工作人员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复印件、单位在职证明（劳务合同、社保证明等）等；

7.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上半年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工作总结；

8. 2025年下半年和2026年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工作开展计划；

9. 其他证明文件（如近年来开展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、所获荣誉等）。

有关照片资料要求：

1.格式：jpg、png、tif、pdf 格式。

2.大小：相片像素2000（宽）*1500以上，文件５M 以内。

3.照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服务站标志性建筑外观

（2）服务站现场照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五、申请材料真实性声明

	   
     本单位知悉并保证所提供的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申请资料、数据和证明文件等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后果。

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日    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六、区民营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初审推荐意见

	审核意见（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七、服务总站审核推荐意见

	
审核意见（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八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终审意见

	审核意见（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
